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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量刑机制的若干不同（孙春雨） 

一个刑事被告人能否得到公正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合理的量刑有时比准确的定罪更为重要。本文将美国
的量刑机制与我国进行比较，以期有所启迪和帮助。笔者认为，中美之间在量刑机制方面主要有以下六点不同：  

一、量刑的模式不同  

量刑模式是指由刑法所决定的，不同法系的不同国家实现刑法任务和体现量刑原则的量刑活动的前提、根
据、范围和基本步骤。按法系可分为大陆法系的量刑模式和英美法系的量刑模式。按刑罚裁量的类型还可分为：
立法模式、司法模式、行政模式、混合模式。立法模式即法律上对犯罪行为规定了绝对确定的刑种和刑度，法律
没有赋予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司法模式即法律上对犯罪行为规定了相对确定的幅度刑，法官对具体案件
宣告的是确定刑（定期刑）。行政模式即法官对具体案件宣告的也和法律规定一样，是相对确定的幅度刑，称为
不定刑期。混合模式也称司法、行政混合模式，如对轻罪采用司法模式，法官宣告定期刑；对重罪的量刑采用行
政模式，法官宣告不定期刑。  

目前，美国经过量刑制度改革，量刑模式已由行政模式转向司法模式。为了纠正量刑不公和量刑偏差问题，
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美国于１９８４年通过了量刑改革法案，授权美国量刑委员会监控联邦法院的量刑
活动，制定对联邦法官具有约束力的联邦量刑指南，该量刑委员会于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向国会提交了美国联
邦量刑指南，经国会审议，量刑指南自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日起生效和实施，由于指南对可能出现的形形色色的
犯罪情况以及应受到的处罚，进行了具体描述和限定，并要求法官严格遵守，因此，在美国的联邦法院中推行的
量刑模式应属于严格的司法模式。  

我国的量刑模式基本上属于司法模式，“两高”的司法解释在量刑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法官在刑法或“两高”的
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量刑的依据不同  

由于美国存在多元化的刑事法律体制和刑事司法体制，美国量刑的依据较为复杂，首先是根据陪审团或法官
的有罪裁定，其次才能进行量刑，在量刑过程中有的依据成文法，有的依据判例法，有的依据量刑指南（量刑准
则），有的依据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或缓刑官对犯罪人的调查和量刑建议，有的任由法官自由裁量，还有的由法官
裁决授权执行机关根据犯罪的改造情况定。量刑准则指的是在关于犯罪与罪犯历史的相关事实特定的情况下，规
定正式地推荐的刑罚的标准。准则是用数值表示而且是特定的：他们规定刑罚确定的分量（或范围）。法官被期
待适用所规定的刑罚（或保持在所规定的范围内），除非他们能够提供逾越的理由。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制定并
经国会认可的联邦量刑指南（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日生效）及其以后历年的修正规定，标志着在美国联邦法院系
统，量刑的依据和规范已得到统一。  

美国联邦法院采用的量刑表格也是一张双向表格，纵向表示犯罪轻重，分Ａ、Ｂ、Ｃ、Ｄ四区４３个犯罪等
级；横向表示犯罪历史得分，分为６种，涵盖１３个得分点；纵横向包括的区域表示提出正式推荐的判决或判决
的范围，共有２５８个小区域，表示被告人应被监禁的月数，从零到终身；对处在不同区域的被告人有不同的量
刑要求。而我国量刑的依据是刑法或司法解释规定的刑度或刑罚从轻、减轻、免除、从重、加重的规定，法官的
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和司法解释较为严格的限制，法官仅在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享有自由裁量权。我国没有独立于
司法机关的量刑委员会，更没有全国统一的量刑指南。  

就量刑的事实依据而言，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不仅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意图、犯罪行为以及犯罪的危害后果，而
且参考被告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心理和情感状况、健康状况、就业状况、家庭关系及与邻里关



系、犯罪记录、在社会和工作中的一贯表现，等等，以决定对不同的被告人处以不同的恰当的刑罚方法。  

在我国，法官量刑时主要依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犯罪后的表现以及犯罪记录，对被告人犯罪前的表现以及
与其犯罪相关的社会、家庭、生活环境等因素，通常不太重视。  

三、量刑的主体不同  

中美刑事司法中，量刑的主体均为法官当属无疑。但在量刑过程中，检察官、被害人、被告人、律师等所起
的作用不同。在美国，如果案件是以辩诉交易方式解决的，检察官和被告一方之间达成的辩诉交易中的量刑内
容，通常将被法官认可。如果一个案件不是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法官在量刑时常常也要考虑辩诉双方的量刑意
见，法官在判刑前一般还要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对现行罪行的描述、罪犯的目前情况、可适用刑罚的信息资
料、犯罪记录、再犯可能性、被害人的陈述，等等。美国还存在量刑听证会制度，量刑听证会在法院公开进行，
法官通常基于双方律师的陈述、被害人的陈述、缓刑官的报告和被告人的陈述作出判决。  

在我国，法官在量刑中起到决定性和主导作用，公诉方和辩护方一般没有太大的影响作用，尽管近年来理论
界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展开过不少的研讨，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四、量刑的程序不同  

美国的通常做法是：如果案件是陪审团审理，并且陪审团裁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是法官审理并且法官认为被
告人有罪，那么，下一步程序法官就要着手进行量刑并最终作出判决。按照美国《联邦刑事程序规则》的规定，
在量刑前，法官必须给辩护人一个代表被告人发言的机会，同时法官还必须告知被告本人法庭允许他发言或者提
供可以减轻刑罚的信息，类似于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被告人的最后陈述的权利。之后法官将进一步考虑怎样作出适
当的判决，法官可以通过缓刑官的调查和建议作出判决，可以通过召开量刑听证会的方式作出判决，还可以仅仅
听一下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后作出判决，也可以迳行作出判决。总而言之，尽管各个管辖区的做法不尽相同，但
都有精细而繁琐的程序对整个量刑过程进行控制。  

在我国，量刑通常没有定罪重要，量刑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量刑的结果通常是当庭或者
是在宣判时与定罪一并作出，量刑没有特别的程序性要求。  

五、刑罚裁量方法不同  

刑罚裁量方法是指在一定的量刑模式下，为实现量刑的目的和任务而采取的对犯罪人落实刑事责任的具体操
作方法和技术。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案件确有的量刑情节为依据，评价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轻重程度的操作方
法；二是根据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在相应法定刑的范围内或基础上求解量刑最佳适度（宣告刑）的操作技
术。为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量刑偏差，美国曾进行了一系列量刑方法改革运动。美国律师协会１９８０
年也提出了《量刑修正标准》。美国联邦政府１９８４年制定的“犯罪控制综合法案”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实行
“强制量刑”，创设法官必须遵守的许多规则；二是设立联邦量刑委员会，借以提高审判的公正性。总而言之，美
国的量刑方法较为简洁明了、易于操作，实践证明较为有效适用，值得借鉴。  

我国刑法学者曾提出了一些量刑的方法，如：综合估堆的量刑方法、基础量刑方法、分格式量刑方法、“根据
情节量化积分，压缩量刑幅度，求解量刑最佳适度”的量刑方法等，但仅限于学术研讨，很少真正运用于司法实
践。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山东淄博某法院推行电脑量刑，在学界褒贬不一，而且这种规范量刑的做法在司法
机关中仅是个别现象，尚未得到普遍认同。司法实践中，法官量刑仍然是依据刑法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凭自己的经验、学识和判断，在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范围内自由裁量，而没有特别的规格和方法的要求。  

六、量刑的结果不同  

在美国，量刑的结果通常有三种选择：死刑、监禁、基于社区的制裁。其中，由于美国历来反对或限制死
刑，死刑的适用很少；后两种则是通常采用的措施。美国联邦量刑指南规定的量刑结果刑罚方式有：缓刑、
监禁、监督释放、赔偿、罚金、受害人基金缴款、没收、社区监禁、家庭监禁、社区服务、职业限制，等等。而
在我国，量刑的结果为刑法所明文规定，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有：罚金、
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仅此而已，而没有规定社区矫正措施，社区矫正只是在某些省市，例如北京市进行试



点。另外美国对数罪的处理，一般是不论罪数形态为何，均分别定罪处罚，如果判的均为监禁刑，那么宣告刑一
般是数罪刑期的简单相加，而不像我国那样进行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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